
本人曾為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亦曾在澳洲擁有及經營一家獲得 DCE（Digital Currency 
Exchange）註冊的交易所。 意見︰ - 本人認為，面向零售投資者（散戶）乃大勢所

趨，不應把金融科技和革新與一般民眾分離。 - 操作區塊鏈技術和虛擬資產雖然有一

定的技術要求，但就如智能手機一樣，科技只會不斷向前，而且科技進化只會對用戶越

來越友善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，不應故步自封。 - 但如果讓散戶也參與，可以參考中

國國內證券業的一些制度，例如散戶在參與前，要先接受基本的教育和考試。基本考試

及格後，才能參與加密幣市場。這樣並不是想把大眾排除於外，實在是想令參與者在進

入市場前，擁有最基本的市場認知，讓他們都了解這個市場的一些特有風險，這對廣大

投資者和行業本身會有莫大的保障。 - 另外，目前還未有法例監管穩定幣，但參考外

國一些地方，正計劃把「算法穩定幣」排除。就算不是算法穩定幣，是一些聲稱有充分

資產 backup 的穩定幣如 USDC、USDT，它們在過去的日子亦曾經短暫脫勾，所以最

終要有一套完善的監管制度，保障市民和投資者。 - 現在一般參與加密幣的投資者，

很多都從穩定幣入手，我的建議是在開放給散戶市場的首段時間（例如首一、兩年），

散戶首次進入市場時可以不容許存入穩定幣，而必須以法幣（港幣）存入，再購成穩定

幣或其他虛擬資產，這樣能更易在市場開放時減少洗黑錢的風險。


